数学科学学院奖学金申报汇总表
请务必按照备注要求填报《汇总表》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如学院审核过程中发现不符合要求材料情节严重者，将取消评奖资格。

（请仔细查看表格后面的填表说明，规范填写）

	序号
	姓名
学号
	申报奖项
	导师姓名
	学科专业
	政治

面貌
	GPA/加权平均分
	学术科研
	社会服务工作

	
	
	
	
	
	
	
	科研课题名称、
参与的项目名称
	科研成果（在科大的工作）
（发表论文、专利、省级及以上科技奖项，
尽量填表内，若内容很多可另附页，规范填写）
	已获奖学金情况（科大）

年份+奖项
例：2024年 硕士国家奖学金
	担任学生干部、助教经历、志愿服务情况，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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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/
	
	
	
	

	3
	
	
	
	
	
	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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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：

科研成果中的“发表论文”需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1）发表论文请按以下格式罗列：论文题目、作者、卷期页、年份、杂志名称（全称）；

（2）论文请注明类别：英文SCI检索、英文EI检索、中文EI检索、非SCI、EI检索英文期刊、中文核心期刊、会议论文；
2、科研成果中的“专利”可为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或软件著作授权；需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1）专利以国家专利局检索结果为准，须是已授权或实审状态；

（2）专利请注明申报人是第几发明/著作人：若研究生为第二发明/著作人，其导师为第一发明/著作人，视研究生为第一发明/著作人；
3、科研成果中的“省级及以上科技奖项”需满足以下条件：
（1）获奖项目必须为正式机构组织的学术科技竞赛；
（2）请注明申报人是第几获奖人：若研究生为第二获奖人，其导师为第一获奖人，视研究生为第一获奖人；

4、“科研课题名称、参与的项目名称”：本科生可以写大研、大创、暑研等信息；研究生可写自己的科研题目、参与的重大项目名称等。
5、“社会服务工作”中的“担任学生干部”需满足以下条件：
（1）职务需在以下范围内：校研究生会/学生会（副）主席、校研究生会/学生会（副）部长、院团委副书记、院团委中心负责人、院研究生会/学生会（副）主席、院研究生会/学生会（副）部长、党支部（副）书记、团支部（副）书记、（副）班长、班级/党支部/团支部委员；

（2）须担任以上职务至少一个学期，因各种原因任职不足一学期的不予考虑，请勿填报；

6、“社会服务工作”中的“志愿服务情况”可以介绍志愿者星级、志愿服务时长、参与的重要社会服务或院校服务工作。
7、“社会服务工作”中如果介绍负责组织的重要活动，需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1）活动须为面向全班或更多同学层面的集体活动；

（2）申请人在活动中须担任项目负责人或组长，是组织活动的主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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